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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 为加强基金会人事管理，合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，激发进取精神，增强内部活力，提高队伍整体素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民政部〈关于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〉》和基金会章程等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 本基金会工作人员（包括正式聘用人员、临时聘用人员），除应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外，依照本制度管理。

第二章  聘  用

第三条  本基金会专职工作人员，实行聘用制。
第四条  聘用工作人员应当坚持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，公开、公正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除涉密人员需另外选拔外，均应面向社会公开招聘。
第五条  招聘人员流程：
（一）因工作需要增加人员时，秘书处应向理事长会议提交书面申请并提供详细岗位描述，经批准后，由秘书处执行招聘程序；
（二）录用人员由秘书处通知办理试用手续，入职时间以秘书处核准时间为最后依据，试用期为三个月。如表现突出，经秘书长批准可缩短试用时间；
（三）试用期表现不合格者，基金会可随时终止试用期；
（四）试用人员报到时，必须向办公室送交以下材料：（1）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；（2）毕业证、职称证书原件、复印件；（3）员工登记表（如实填写）；（4）体检合格表（县级医院）；（5）一寸彩色登记照两张；（6）其他必要文件。
（五）试用期满一经正式录用，即办理用工手续并签订聘用合同，办理相应社会保险、医疗保险及其他手续。


第三章  离  职

第六条  自愿离职：
（一）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提出自愿离职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秘书处；部门负责人以上管理人员，须提前两个月通知秘书长。
（二）离开前，须做好移交工作，将领用的物品（文件、电脑、电话、办公用品等）退回。
（三）所有手续办完经秘书长签字后方可离开。离职人员自愿离职后不得利用基金会的资源进行各种活动，如对基金会造成恶劣影响者，基金会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第七条  非自愿离职：
基金会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员工予以辞退：
（一）试用期内不合格的试用人员；
（二）在工作中出现重大过错、责任事故；
（三）不服从工作分配，多次完不成工作任务的；
（四）有违法犯罪行为损害基金会良好形象的。
离开前，须做好工作移交，将领用的物品（文件、电脑、电话、办公用品等）退回办公室；所有手续办完后由秘书长签字方可离开。离职人员不得利用基金会的资源进行各种活动，如对基金会造成恶劣影响者，本会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；
辞退人员从辞退之日起，即与基金会脱离任何关系。

第四章  管  理

第八条  新员工正式上岗前，应当接受培训。培训内容包括基金会基本知识、基金会性质及工作流程、基金会章程及制度、本岗位业务知识等。培训由办公室负责。员工试用期间，由办公室考察其现实表现和工作能力。
第九条  基金会办公室负责基金会的人事计划、员工的培训、奖惩；劳动工资、劳保福利等项工作的实施，并办理员工的考试录取、聘用、商调、解聘、辞职、辞退、除名、开除等各项手续。
第十条  基金会内设部门及代表机构负责人任命，由秘书长提出方案，报理事会批准后实施。
第十一条  员工应遵守下列规定：
（一）工作人员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条例，并严格遵守基金会各项规章制度；
（二）上班时间工作人员必须保持仪容、仪表整洁大方，严禁衣冠不整、奇装异服；
（三）相互商讨工作、接电话时应尽量低声以免影响他人工作；
（四）上班时间不得擅离职守、办理私人事务或长时间打私人电话；
（五）应保持公共卫生，增强环保意识，保持个人办公区域内的整洁；
（六）上下班考勤由秘书处专人负责；
（七）因公外出应由上级领导批准。
第十二条  基金会有权辞退不合格的员工，员工有辞职的自由，但均须按规定履行手续。
第十三条  员工未经批准而自行离职的，基金会不予办理任何手续；给基金会造成损失的，应负赔偿责任。
第十四条  员工必须服从组织安排，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凡有违反并经教育不改者，基金会有权予以解聘、辞退。
第十五条  基金会要求工作人员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章程及各项规章制度，如有违反将对其进行处分；处分类别：
（一）诫勉谈话；
（二）降工资；
（三）解聘。
处罚时必须经理事长会议讨论通过后采取处罚措施。

第五章  薪酬待遇

第十六条  基金会员工的薪酬主要包括：工资、绩效、津贴/补贴、福利、奖金等。
（一）基本工资：根据员工的岗位、职责和能力，设定相应的基本工资标准。
（二）津贴补助：包括交通补贴、通讯补贴、餐补等，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员工相应的补助。
（三）绩效奖励：根据员工的工作表现和业绩，设定相应的年度绩效奖金标准，以激励员工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。
（四）其他福利：包括五险一金、带薪年假、节日福利等，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基金会规定执行。
第十七条  基金会招聘专职人员在试用期内享受试用期工资
第十八条  基金会返聘的离退休工作人员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制定返聘人员工作经费开支标准，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。
第十九条  基金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专职员工办理住房公积金、养老、医疗、工伤、失业、生育等保险。员工享有相应的保险待遇。

第六章  劳动保障及其他

第二十条  基金会依照国家有关法规，保障工作人员享有周末双休和法定节假日休息的权利。
第二十一条  基金会工作人员在基金会工作一年以上的，均享受带薪年休假。
第二十二条  基金会工作人员符合条件需要安排的年休假婚假、产假、丧假、工伤假等，均参照国家和重庆市有关规定执行。
第二十三条  基金会支持专、兼职人员依法、依规履行党员、团员等义务和享受同等福利，并给予其参加组织活动、业务学习、技能培训等必要的经费保障。

第七章  附  则

第二十四条 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。
第二十五条  本制度经基金会理事会通过后执行。
